
枣庄高新区公务车代管服务项目

一、主要标的清单：

（一）本项目服务内容：合同内车辆的所有管理服务。

（二）委托管理对象

采购人将本单位机要通信车辆、行政执法车辆共计10辆委托给成交供应商进行

统一管理。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提供必要的车辆信息，以方便成交供应商管理，管

理费用根据服务管理的具体车辆数量据实结算。

（三）具体委托事项：

3.1 车辆管理

1、成交供应商根据车辆信息及公务车管理系统APP平台信息，建立车辆信息库。

对车辆的购买时间、保险、行驶里程等基础信息进行统计、编制，形成车辆信息库，

以实现车辆的精细化管理。

2、成交供应商为车辆购买保险，保险种类必须包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

险，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险金额不低于100万元），不计免赔险等商业全险。

3、成交供应商应对车辆定时保养，及时维修，确保车况良好。

4、成交供应商应做到定点保险、定点维修、定点加油“三定”服务，经费节约

账目清晰。

3.2 驾驶员管理

1、成交供应商根据实际情况自行配备驾驶员，所配备驾驶员应通过公平、公正、

公开的考核渠道进行选拔，应当具备(不限于)以下条件：

（1）具有对应车辆的驾驶资格，具备丰富的驾驶经验，原则上驾驶员驾龄不得

低于三年，行驶里程不得低于10万公里。

（2）驾驶员具备一定的政治意识、保密意识、服务意识。

（3）驾驶员品质良好，自觉遵守有关规章制度，不得有违法犯罪记录。

（4）驾驶员须身体健康，无重度疾病史，需提供身体健康体检证明，无不良嗜

好。

2、成交供应商应建立驾驶人员培训机制。提供必要的车辆维修技术培训，提高

驾驶人员的安全意识，保密意识。

3、成交供应商应建立车辆工作状况和位置信息监控机制，对驾驶员的驾驶行为



进行、实施监控和指导，提高工作效率，严格出行规范。

3.3 运营管理

1、成交供应商应严格执行中央、省、市、区《公务用车管理办法》及相关公务

用车管理规定，通过公务车管理系统平台对车辆的申请、审批、派遣等环节严格把

控，规范车辆的使用。

2、成交供应商应建立并完善调控管理程序，熟练使用公务车管理系统，统筹车

辆调度，保障各单位用车需求。

3、成交供应商应预留应急车辆，确保突发事件、接待、基层调研等重要应急公

务的出行。

4、成交供应商不得擅自自行使用或者允许第三方使用上述车辆，也不得使用车

辆为第三方服务。

（四）委托期限

1、委托期限为服务期一年，若服务到期甲方对成交供应商服务满意可续签合

同。

2、在此委托期间，采购人自主确定时间，对成交供应商管理业务能力执行集中

审核制度，审核时汇同采购人财务部门、随机抽取用车频率较高部门2人、相关管理

咨询类社会中介机构、法律部门等对成交供应商委托事项的完成情况进行考核，考

核内容包括车辆管理、驾驶员管理和科学运营情况管理三个方面。如成交供应商在

被委托期间出现徇私舞弊、虚假填报、管理中出现重大失误等违反本合同及其他法

律法规约定事项，并给采购人造成重大损失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对成交供应商的委

托资格，并追究其法律责任。



二、山东省政府采购评审劳务报酬支付表

三、中小企业声明函


